2024年度桃源县陬市镇人民政府

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

一、部门概况

（一）机构、人员构成

陬市镇人民政府内设机构6个，包括：陬市镇政府机关、农业综合服务中心（含农业站、林业站、水利站）、政务服务中心、社会事务综合服务中心（含文化站、卫计站、劳动站、安监站）、退役军人事务站、综合行政执法大队。镇机关核定编制153个，其中行政编制55个（包含财政编制11个），全额事业编制98个。现实有人员255人，其中在职137人、退休97人。遗属补助人数21人。
单位主要职责

贯彻执行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，贯彻执行上级行政机关的决议、命令及同级党委的决定，执行镇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。
1.对镇人民代表大会及其主席团和上级行政机关报告工作。
2.编制本镇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、长期规划和年度计划，并组织实施；编制并执行财政预算。
3.管理本行政区域经济和社会事业的行政工作。
4.负责辖区内行政执法工作，维护社会秩序，保护公民人身、民主、财产等合法权利，保护经济组织的合法权益。
5.指导、支持和帮助村民委员会工作。
6.承办县委、县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。
二、部门财务情况

（一）部门整体支出情况

本单位2024年部门整体支出5961.25万元，具体情况如下：

1.基本支出3025.28万元，其中工资福利支出1705.68万元，商品服务支出628.19万元，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691.41万元。

2.项目支出2935.97万元，其中基础建设类项目510万元。
（二）部门预算收支决算情况

2024年部门年初预算收入7108.91万元，年内调整预算-949.67万元，决算收入5961.25万元，其中：一般公共预算拨款5500.16万元，政府性基金拨款374.61万元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1.48万元，其他资金85万元。全年可执行预算合计5961.25万元，其中：一般公共预算拨款5500.16万元，政府性基金拨款374.61万元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1.48万元，其他资金85万元。

2024年部门年初预算支出7198.91万元，其中：基本支出1056.73万元，项目支出6142.18万元。部门决算支出5961.25万元，其中：基本支出3025.28万元，项目支出2935.97万元。

年末结转结余0万元。
“三公经费”支出使用和管理情况

2024年“三公”经费支出27万元。其中公务接待费27万元，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0万元。

我镇“三公”经费严格按照各级部门相关要求，严把支出关，强化制度执行，切实做好厉行节约工作，全面落实各项管理制度要求，努力降低行政成本。严格公务接待费审核审批程序，加强对公务用车的管理，实行限额把关，将“三公”经费较好地控制在预算范围之内。

三、部门绩效目标

（一）部门绩效总目标

1.深入贯彻落实上级部门的各项方针政策，确保各项工作目标任务圆满完成。

2.做好日常管控工作，妥善处理突发性、群体性事件，杜绝食品安全事故、生产安全事故和交通安全事故的发生，调节和处理好各种利益矛盾和纠纷。

3.财务方面严格按照“三公”经费预算管理的规定实施，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，机关站所日常接待差旅等费用在去年实际支出的基础上做到不增长，并努力做到缩小相关支出。

4.贯彻落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、安全生产，乡村振兴推进工作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，社会公众满意程度普遍提升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（二）2024年度部门绩效目标

（1）产出指标
①数量指标。争取市级以上部门项目资金金额200万元;人员经费保障153名干部职工待遇及时足额发放；村级运转经费维持20个村居正常运转；开展党员活动、党员教育等党建活动不少于12次；开展人居环境、食品安全、秸秆禁烧、防溺水等宣传活动不少于20次；开展秸秆禁烧、安全生产、交通安全、文明创建等巡查活动不少于100次。
②质量指标。保证机关正常运转，乡村振兴、党建、秸秆禁烧、文明创建、群众信访等工作质量达标、考核达标，使机关的正常运转率达100%；保证安全隐患排查处置率达100%。控制重大集访、越级上访事件的发生，使发生率达0%；落实补贴政策，使城乡低保、特困家庭保障覆盖率达100%。

③时效指标。保证政府日常运转，工作完成及时率达100%；保证各项补贴正常发放，补贴发放及时率达100%。
④成本指标。保证政府各项支出的成本发生规范合理率达100%；基本支出控制额为966.73万元；项目支出控制额6142.18万元。
（2）效益指标
①经济效益指标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率为6%。

②社会效益指标。保障农业合作社、中小零售企业、制造加工业等经济市场主体不断壮大；保障辖区社会稳定。

③生态效益指标。保障生态环境和资源，改善人居环境。
④可持续影响指标。政府服务职能能够可持续发挥。

（3）满意度指标
社会公众满意度90%以上。
绩效评价工作情况

财务管理制度建设情况：资金拨付严格按程序申报、审批，合理合规使用资金，确保财政资金安全。

资产管理：及时按照要求报送资产情况报表，确保各项资产核算准确、账实相符、管理到位。

预决算公开：及时在县人民政府门户网站上进行了预决算公开。

“三公”经费控制情况：能严格遵守各项规章制度，严控“三公”经费支出，并及时在县人民政府门户网站上对“三公”经费情况进行公示。
综合评价结果

根据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表，我镇2024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得分是：97.7分。
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

我镇积极履职，强化管理，较好的完成了2024年度绩效目标。通过加强预算收支管理，不断建立健全内部管理制度，梳理内部管理流程，整体支出管理水平得到提升，各项绩效指标均达到了预期效果。
（1）产出指标
①数量指标。争取市级以上部门项目资金金额200万元;人员经费保障137名干部职工待遇及时足额发放；村级运转经费维持20个村居正常运转；开展党员活动、党员教育等党建活动次数12次；开展人居环境、食品安全、秸秆禁烧、防溺水等宣传活动24次；开展秸秆禁烧、安全生产、交通安全、文明创建等巡查活动120次。
②质量指标。机关正常运转，乡村振兴、党建、秸秆禁烧、文明创建、群众信访等工作质量达标、考核达标，机关事务正常运转率达100%；安全隐患排查到位，处置率达100%；未发生重大集访、越级上访事件，发生率达0%；城乡低保、特困家庭保障全覆盖，覆盖率达100%。
③时效指标。各项工作基本及时完成，工作完成及时率达100%；各项补贴正常发放，补贴发放及时率达100%。
④成本指标。政府各项支出的成本发生规范合理率达100%；基本支出控制额为966.73万元，实际支出3025.28万元，超过控制额的主要原因是人事变动和薪资变动，导致人员经费预算调整；项目支出控制额6142.18万元，实际支出2935.97万元。

（2）效益指标

①经济效益指标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率达6%。

②社会效益指标。农业合作社、中小零售企业、制造加工业等经济市场主体得到保障；辖区社会稳定得到保障。

③生态效益指标。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得到保障。
④可持续影响指标。政府服务职能可持续发挥。

（3）满意度指标
社会公众满意度达95%。
七、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原因分析

（一）存在的问题

1.绩效评价工作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。

2.资产管理有待进一步加强，资产购置未按相关采购制度的规定实行政府采购，而是自行采购。

3.预决算项目支出编制需进一步明确、精细化，同时项目执行率需进一步提高。

（二）原因分析

1.在平时工作中没有充分重视绩效评价工作，未形成相关的制度。

2.对于制度没有严格落实，管理不到位，审核不严谨。

3.对预、决算编制工作要求越来越高，业务人员的水平有限，预决算工作与实际账务处理工作存在一定差异。

八、有关建议
（一）加强资产管理，及时对应收款项进行清理，减少资金占用。严格按照单位采购制度的相关规定采购相关物资。

（二）制定有效绩效监控机制，确保绩效目标完成。科学设置预算绩效指标，合理安排经费和各项资金，使其物尽其用，更加贴合街道财务工作的实际情况，能够合理运用现有资源，及时协调并向上级多争取资金，保证各预算绩效指标的顺利实施。

（三）细化预算编制工作，进一步加强内设机构的预算管理意识，严格按照预算编制的相关制度和要求进行预算编制。全面编制预算项目，优先保障固定性的、相对刚性的费用支出项目，尽量压缩变动性的控制空间的费用项目，进步提高预算编制的科学性、严谨性和可控性，加强内部预算编制的审核和预算控制指标的下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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